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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存在

被终止上市风险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3年5月1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53元/股，已连续十五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及9.1.14条的规定，即使后续五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股票收盘价

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而触及交易类退市指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规定，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

止上市，公司股票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2、《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的规定，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出现每日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1元情形的，公司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

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交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现公司第六

次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存在被终止上市风险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终止其股票

上市交易：…（四）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其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其他衍生品种应当终止上市，相关终止上市事宜参照股票终止上市有关规定办理。 ”

截至2023年5月1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53元/股，已连续十五个交易日低于1元，即使后续五个交

易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而触及交易类退市指标。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规定，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公司股票和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3条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出现每日股票收

盘价均低于1元情形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

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交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以在先者

为准）。

公司已于2023年5月9日、5月10日、2023年5月11日、2023年5月12日、2023年5月13日对公司股票及

可转换公司债券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风险事项进行了提示，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关于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2023-050）、《关于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存

在被终止上市风险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2023-053、2023-056）。 现公司第六次披露该

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风险。

三、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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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法院终结执行程序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3、涉案/执行标的金额：约36,398万元

4、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如继续执行条件达成后，人民法院可能再重新启动执行程序，

对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2）公司已收到法院下发的失信决定书和限制消费令，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已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限制高消费。

一、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搜于特集团” ）于2023年5月12日收到广东省东莞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东莞分

行” ）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六个案件、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五个案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东莞分行” ）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个案件以及中国银行东莞分行

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个案件的执行裁定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涉案金额

（万元）

最近一次披露时间及公告索

引

案件进展

1

（2021） 穗仲

案字第 19494�

号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东莞

分行

搜于特集团 1,645.06

2022 年 10 月 29 日

《2022-102：关于诉讼、仲裁

事项的进展公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2

（2021） 穗仲

案字第 19495�

号

搜于特集团 1,534.70

2023年1月18日《2023-004：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3

（2021） 穗仲

案字第 19496�

号

搜于特集团 1,645.06

2023年1月18日《2023-004：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4

（2021） 穗仲

案字第 19499�

号

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

1,343.11

2022 年 10 月 29 日

《2022-102：关于诉讼、仲裁

事项的进展公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5

（2021） 穗仲

案字第 19500�

号

搜于特集团 1,702.97

2022年9月30日《2022-093：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6

（2021） 穗仲

案字第 19501�

号

搜于特集团 1278.70

2022年9月30日《2022-093：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7

（2021） 穗仲

案字第 19502�

号

搜于特集团 1,278.70

2022年9月30日《2022-093：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8

（2021） 穗仲

案字第 14482

号

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

2,244.28

2022年12月8日《2022-115：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9

（2021） 穗仲

案字第 14483

号

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

3,794.66

2022年12月8日《2022-115：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10

（2021） 穗仲

案字第 14484

号

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

2,244.73

2022年12月8日《2022-115：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11

（2021） 穗仲

案字第 14485

号

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

1,796.47

2022年12月8日《2022-115：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12

（2021） 穗仲

案字第 13961

号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东莞

分行

搜于特集团 3,131.06

2022年9月15日《2022-089：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13

（2021） 穗仲

案字第 13962

号

搜于特集团 2,089.35

2022年9月15日《2022-089：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14

（2021） 穗仲

案字第 13963

号

搜于特集团 5,288.25

2022年7月13日《2022-066：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15

（2021） 穗仲

案字第 13964

号

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

2,167.88

2022 年 10 月 11 日

《2022-095：关于诉讼、仲裁

事项的进展公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16

（2021） 穗仲

案字第 13965

号

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

3,213.29

2022年9月30日《2022-093：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案件

执行程序。

二、公司其他已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7日披露了孙松楷诉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搜于特集团、东莞市科特科

技有限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案号（2022）粤1971民初4105号]。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2-025：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

情况的公告》。

公司于2022年9月15日披露了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21）穗仲案字第19498号]的案件进展。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2-089：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现将上述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案金额 案件进展情况

1

（2022）粤

1971�民初

4105�号

孙松楷

东莞市搜于特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搜于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市科特科技

有限公司

损害股东

利益责任

纠纷

约500万元

终审判决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

4997257.2及相应利息，搜于特集

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

（2021）穗仲

案字第

19498号

兴业银行

东莞分行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约529万元

因法院受理公司预重整， 法院决

定终结本次案件执行程序。

三、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如继续执行条件达成后，人民法院可能再重新启动执行程序，对

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2、公司已收到法院下发的失信决定书和限制消费令，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已被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限制高消费。

四、备查文件

1、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六个案件执行裁定书 [2022粤19执3589号]

[2022粤19执1950号][2022粤19执1952号][2022粤19执1953号][2023粤19执25号][2023粤19执26号]；

2、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五个案件执行裁定书[2023粤19

执386号][2023粤19执388号][2023粤19执495号][2023粤19执496号][2023粤19执501号]；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个案件执行裁定书 [2023粤19执1636号]

[2023粤19执1637号][2023粤19执2633号]；

4、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个案件执行裁定书[2023粤19

执3090号][2023粤19执3092号]。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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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触发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 条和第9.8.1条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3年4月26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它风险警示。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等相关

媒体上的《2023-040：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六)款的规定，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公司股

票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本次叠加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搜特” ，公司股票代码

仍为002503，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本次叠加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不停牌。

截至2023年5月1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53元/股，已连续十五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及9.1.14条的规定，即使后续五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股票收盘价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而触及交易类退市指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规

定，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公司股票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进入退市整理

期。

一、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2022年8月11日至2023年5月15日期间，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冻结19个银行账户，其中涉及主要银行

账户被冻结；同时，公司及子公司此前已披露的冻结银行账户中，共有6个账户解除冻结，解除冻结金额

为19,588.39元。 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冻结的19个银行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号性质

冻结账户金额（人

民币元）

1

搜于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东莞道滘汇立支行 637****934 一般户 0.00

2 广东南粤银行广州东圃支行 980****575 一般户 10.50

3 北京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003****897 一般户 8,104.88

4 兴业银行深圳和平支行 338****546 一般户 11.13

5 东莞银行道滘支行 588****816 一般户 0.25

6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 203****141 其他专户 0.00

7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济

川小微支行

588****532 一般户 8.41

8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

营业部

203****041 一般户 302.79

9 华夏银行东莞虎门支行 148****8621 一般户 300.23

10 农业银行东莞道滘新兴支行 442****186 一般户 3,814.46

11

东莞市搜于特

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 203****021 一般户 51,521.82

1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

58****318 一般户 2,003.17

1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

安支行

338****945 一般户 4,791.32

1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道

滘支行

635****400 一般户 3,355.78

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

羊支行

441****361 一般户 15,269.52

16 渤海银行东莞分行 200****285 一般户 2,398.79

17

东莞市搜于特

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东莞道滘支行 660****013 一般户 4,623.10

18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道滘支行营

业部

030****528 一般户 443.05

19

广东美易达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

行

590****772 基本户 2,620.74

合计 99,579.94

因公司资金紧张，流动性短缺，公司及子公司多笔金融机构贷款逾期违约，多家金融机构已提起诉

讼或仲裁，从而导致公司及子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人民法院冻结，对公司业务开展带来重大影响。

截至2023年5月16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搜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设计

有限公司、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合计冻结银行账户113个，占上述公司账户总数146个（不含

外币一般户、保证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其他专户）的77.40%；被冻结的资金余额合计1,399.21万元，占

公司2022年经审计的净资产-155,154.69万元的绝对值的0.90%，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年（截

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5,133.80万元的27.25%。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本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有基本户、一般户、其他专户，导致公司无法通过银行账户及时收取货款，对

公司的资金运营、经营管理等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触发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条第

（六）款规定的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9月2日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事案件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

展的通知》（法【2016】334号）第八条“依法慎用拘留、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不当影响，维持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经营稳定。 确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

措施的，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尽可能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产和往来账户，最大限度降低对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 目前公司正与相关法院积极沟通，请求法院解除部分银行账户的冻

结，最大限度降低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公司将继续加强与各债权人协商沟通债务危机化解方案；进一步加大对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盘活

资产以改善现金流；继续加强内部管理，努力降低成本费用；切实做好客户关系维护、满足客户需求，努

力维持业务稳定发展。

三、风险提示

1、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用

增加。 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冻结、资产被查封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对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造成较大影响。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六)款的规定，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公司

股票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本次叠加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搜特” ，公司股票代

码仍为002503，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本次叠加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不停牌。

3、截至2023年5月1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53元/股，已连续十五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及9.1.14条的规定，即使后续五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股票收盘价

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而触及交易类退市指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规

定，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公司股票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进入退市整理

期。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0112 证券简称：万讯自控 公告编号：2023-047

债券代码：123112 �债券简称：万讯转债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已于2023年5月10日由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5月15日，本次会议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路公司六楼会议

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详情见公司今日刊登的《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傅宇晨、 傅晓阳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

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详情见公司今日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0112 证券简称：万讯自控 公告编号：2023-048

债券代码：123112 �债券简称：万讯转债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已于2023年5月10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于2023年5月15日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路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详情见公司今日刊登的《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自

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0112 证券简称：万讯自控 公告编号：2023-049

债券代码：123112 �债券简称：万讯转债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

参股子公司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科普” ）增资803.75万元。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参股子公司视科普的产品开发进展情况及资金需求，经视科普股东各方协商，视科普拟

以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元的交易价格，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至7,500万元，其中公司向视科普

增资803.75万元。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视科普30.59%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傅宇晨先生系视科

普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视科普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对视科普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此外，公司董事、总经理傅晓阳先生与傅宇晨

先生系兄弟关系，因此，傅晓阳先生亦为关联方。

2023年5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关联董事傅宇晨、傅晓阳回避表决，非关

联董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高新区北区三号路万讯自控大楼6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月6日

主营业务：计算机视觉系统的研发、销售、服务以及相关业务，主要为开发、生产、销售基于3D视觉

系统的标准化Bin-Picking机器人解决方案。

2、本次增资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增加注册资本

（万元）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50.5000 37.0100% 972.4500 2,822.9500 37.6393%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

司

1,529.5000 30.5900% 803.7500 2,333.2500 31.1100%

深圳市视佳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27.3485 16.5500% 434.7750 1,262.1235 16.8283%

深圳市视佳盈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0.0000 6.0000% 157.6500 457.6500 6.1020%

深圳市视佳讯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0.0000 5.0000% 131.3750 381.3750 5.0850%

深圳市视佳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42.6515 4.8500% 0.0000 242.6515 3.2354%

合计 5,000.0000 100.0000% 2500.0000 7,500.0000 100.0000%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43.45 5,421.53

净资产 -126.78 125.41

项目 2023年度一季度（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0.09 356.07

净利润 -252.19 -1,636.55

4、其他说明

交易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涉及交易标的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不存在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基于平等自愿原则 ，经股东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按注册资本增资，即每1元新增注册资本

的认缴价格为1元，除股东深圳市视佳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放弃增资外，其它股东按持股

比例等比例认购增资份额。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1：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2：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3：深圳市视佳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4：深圳市视佳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5：深圳市视佳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深圳市视佳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增资方案

甲方拟将注册资本增加2,500万元，注册资本总额由5,000万元增加至7,500万元。 各方共同确认，

乙方合计出资2,500.00万元，出资价格为每注册资本1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丙方不参与本次增资。

（三）协议各方同意承担下列义务：

1、及时提供公司本次增资所需要的全部文件和资料，并按照政府主管机关的要求签署有关文件。

各方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为公司的增资工作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条件。

2、公司增资完成后，各方不得撤出、挪用对公司的出资。

3、不得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4、除非征得其他各方同意，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在公司之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类

似及有竞争的业务。

5、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视科普增资，主要基于视科普日常经营需要，此次增资可以为视科普的产品研发及市

场推广提供资金，有利于推动视科普的业务发展。 本次增资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的产业布局，推动公

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增资额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各增资方信誉情况良好，具备按

照协议履约的能力。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2023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视科普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

额为1,922,677.71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结

合公司及视科普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推动工业机器人3D视觉业务的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本

次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结合公司及视科普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推动工业机器人3D视觉业

务的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关联董事对该事项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八、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

允、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方在相关会议上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同时由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客观、公平的定

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讯

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向参股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讯自控” 、“上市公司” 或“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

机构， 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公司本次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参股子公司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科普” ）的产品开发进展情

况及资金需求，经视科普股东各方协商，视科普拟以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元的交易价格，将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增加至7,500万元，其中公司向视科普增资803.75万元。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视科普30.59%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傅宇晨先生系视科

普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视科普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对视科普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此外，公司董事、总经理傅晓阳先生与傅宇晨

先生系兄弟关系，因此，傅晓阳先生亦为关联方。

2023年5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关联董事傅宇晨、傅晓阳回避表决，非关

联董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高新区北区三号路万讯自控大楼6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月6日

主营业务：计算机视觉系统的研发、销售、服务以及相关业务，主要为开发、生产、销售基于3D视觉

系统的标准化Bin-Picking机器人解决方案。

（二）本次增资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增加注册资本

（万元）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50.5000 37.0100% 972.4500 2,822.9500 37.6393%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1,529.5000 30.5900% 803.7500 2,333.2500 31.1100%

深圳市视佳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27.3485 16.5500% 434.7750 1,262.1235 16.8283%

深圳市视佳盈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0000 6.0000% 157.6500 457.6500 6.1020%

深圳市视佳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0.0000 5.0000% 131.3750 381.3750 5.0850%

深圳市视佳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2.6515 4.8500% 0.0000 242.6515 3.2354%

合计 5,000.0000 100.0000% 2500.0000 7,500.0000 100.0000%

（三）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43.45 5,421.53

净资产 -126.78 125.41

项目 2023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0.09 356.07

净利润 -252.19 -1,636.55

（四）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涉及交易标的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不存在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基于平等自愿原则，经股东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按注册资本增资，即每1元新增注册资本

的认缴价格为1元，除股东深圳市视佳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放弃增资外，其它股东按持股

比例等比例认购增资份额。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深圳视科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1：深圳市视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2：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3：深圳市视佳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4：深圳市视佳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5：深圳市视佳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深圳市视佳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增资方案

甲方拟将注册资本增加2,500万元，注册资本总额由5,000万元增加至7,500万元。 各方共同确认，

乙方合计出资2,500.00万元，出资价格为每注册资本1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丙方不参与本次增资。

（三）协议各方同意承担下列义务

1、及时提供公司本次增资所需要的全部文件和资料，并按照政府主管机关的要求签署有关文件。

各方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为公司的增资工作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条件。

2、公司增资完成后，各方不得撤出、挪用对公司的出资。

3、不得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4、除非征得其他各方同意，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在公司之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类

似及有竞争的业务。

5、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视科普增资，主要基于视科普日常经营需要，此次增资可以为视科普的产品研发及市场推

广提供资金，有利于推动视科普的业务发展。 本次增资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的产业布局，推动公司整

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增资额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各增资方信誉情况良好，具备按照协

议履约的能力。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2023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视科普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

额为1,922,677.71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结

合公司及视科普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推动工业机器人3D视觉业务的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本

次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结合公司及视科普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推动工业机器人3D视觉业

务的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关联董事对该事项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八、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

允、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方在相关会议上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同时由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客观、公平的定

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罗政葛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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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4月22日以公告

形式发出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七楼会议室

召开。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5日14时30分开始，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5日上午9:15至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

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8,025,341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24.1181%，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5,367,44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3.928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57,895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1896%。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2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9,347,939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4.9480%。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6,690,044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4.7583%；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57,89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896%。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份337,421,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8213%；反对股份603,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787%；弃权股份0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337,383,1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8100%；反对股份617,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828%；弃权股份2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72%。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份337,421,5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8214%；反对股份603,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786%；弃权股份0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68,744,1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1293%；反对股份60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8707%；弃权股份0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份337,425,2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8225%；反对股份600,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775%；弃权股份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68,747,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1347%；反对股份6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8652%；弃权股份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1%。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股份337,421,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8213%；反对股份603,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787%；弃权股份0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68,744,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1292%；反对股份60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8708%；弃权股份0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份337,383,1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8100%；反对股份642,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900%；弃权股份0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68,705,7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0739%；反对股份64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261%；弃权股份0股。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股份337,383,0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8100%；反对股份642,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900%；弃权股份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68,705,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0738%；反对股份64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261%；弃权股份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1%。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337,383,0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8100%；反对股份642,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1900%；弃权股份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 �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

函〔2023〕12007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深交所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

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会同各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进行了逐一落实与核查，并按要求

进行了回复， 同时对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报告》《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上述事项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 � � � � �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7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孙公司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下属参股孙公司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浔龙河生态公司” ）及其下属共8家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于2023

年5月12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1】湘0121破2号之六），裁定浔龙河生态公司等8家公司终止破

产重整程序，宣告破产。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参股孙公司破产清算情况

湖南省消防工程公司作为浔龙河生态公司的债权人，以浔龙河生态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

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申请对浔龙河生态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经长沙县人民法院查明，浔龙河生态公司

无法清偿湖南省消防工程公司的到期债务，持续经营亏损，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且对破产重整不持异议，

故长沙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浔龙河生态公司破产重整的申请，并作出《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2021】湘0121破申6号）。 2022年1月6日，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2021】湘0121破2号），裁定浔龙河生态公司等八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同时由于公司对浔龙河生态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棕榈浔龙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浔龙河教育” ） 有提供相关担保，《关于被担保方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暨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2）已于2022年4月1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进行披露。

现根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2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1】湘0121破2号之

六）认为：“债务人和管理人在法定期限及宽限期内均未招募到重整投资人，无法如期提交重整计划草

案，债务人已缺乏挽救的可能性；如再继续重整，势必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也不利于债权清偿，故

债务人和管理人申请浔龙河生态公司等八家公司破产案由重整转为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1、终止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家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乡

村发展咨询策划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信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棕榈浔龙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湖

南浔龙河城乡人力资源技能培训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明智后勤管

理有限公司八家公司破产重整程序；

2、宣告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家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乡

村发展咨询策划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信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棕榈浔龙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湖

南浔龙河城乡人力资源技能培训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浔龙河明智后勤管

理有限公司八家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2023年5月12日起生效。 ”

二、参股公司浔龙河生态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1685026309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聪球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03-11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浔龙河村朱树塘组283号

经营范围：玉米、食用菌、蔬菜、稻谷、园艺作物、水果、花卉的种植；林业产品、花卉作物、水果的批

发；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与管理；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服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服

务；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垂钓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农产品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污染

治理；造林、育林；林木育苗；农产品初加工；农业园艺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湖南浔龙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棕榈盛城

投资有限公司各持有浔龙河生态50%股权。 股权结构图为：

关联关系情况：公司与湖南浔龙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上市公司为参股孙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情况说明

（一）担保履行情况

公司已对被担保方浔龙河教育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履行相关担保义务， 为其代偿 38,153,

115.5�元债务本息；为被担保方浔龙河生态公司代偿 10,000�万元债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日、 2022�年 6�月 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被担保方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暨公司履行

担保责任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2）、《关于履行担保责任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二）追偿诉讼进展情况

1、追偿浔龙河教育 38,153,115.5�元债务本息事宜

就公司为浔龙河教育公司代偿的 38,153,115.5� 元债务本息事宜， 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湘 01� 民终 10097� 号），该裁定为

终审裁定。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8� 月20�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担保追偿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追偿诉讼案件执行情况为：长沙县法院已于2022年12月1日对公司的执行申

请立案，案号为（2022）湘0121执8335号，其中被执行人浔龙河教育公司因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执行

时需按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受偿，管理人已按该案判决书确认了公司对浔龙教育公司的全部债权。

2、追偿浔龙河生态 10,000�万元债务事宜

就公司为担保浔龙河生态代偿的 10,000�万元债务事宜，公司已积极向浔龙河生态破产重整管理

人申报债权， 且前述全部债权已获得了管理人的确认， 同时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起诉债务人浔龙河生

态、相关担保人及反担保人进行追偿。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追偿诉讼案件进展情况：长沙县法院受理后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撤销了

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指令原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重审一审法院已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四、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浔龙河生态是公司下属参股孙公司，其破产清算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不会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2、对公司财务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

公司对浔龙河生态应收账款余额69,418,004.34元， 对浔龙河教育应收账款余额15,671,757.41

元，代偿浔龙河教育公司债务本息38,153,115.50�元，代偿浔龙河生态债务本息100,000,000.00元，合

计204,921,859.75元，上述债权已按40%比例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后续将根据破产债权预计清偿的进展

情况调整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处理。公司已就工程款债权向管理人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并向管理人

提交相关法律分析及案例，请求管理人将工程款债权确认为优先债权。如管理人将该部分债权确认为优

先债权，则该部分债权将在相应建设工程的变现价值内，优先于抵押债权受偿。

公司通过参股形式持有的对浔龙河生态等八家公司的股权投资已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计提投资

损失，并已在前期报表中反映；公司持有的对浔龙河生态的资产购置款对应的物权仍在通过法律途径积

极主张，后续将根据物权实现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浔龙河生态等八家公司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公

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持续关注该破产清算事项的进展并积极争取债权依法获得清偿，后续将

根据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后续将根据事项的具体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5日


